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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另從防疫的角度來看，台灣除了登革熱外，包括「口蹄疫」、「狂犬病」的防疫近年仍然

有案發生，雖然都是些零星的個案，但也代表著政府相關部會仍有就疾病防疫及公共衛生

方面改進及努力空間。 

（十二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國道公路警察執行路邊超速攔檢恐危及

安全，並可能釀成重大交通事故，要求應立即撤除人力攔檢，

並宜仍維持現行方式（固定式照相測速或移動式三角架測速）

取締違規，以維國道行車及駕駛人安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
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近來許多汽車駕駛人反映，已停止執行多年的國道公路警察路邊隨機紅旗超速攔檢的措施

，竟然悄悄恢復執行，國道公路警察不顧汽車高速行駛當中，突然冒出路邊手搖紅旗要求

駕駛人靠邊停車接受攔檢，肇致諸多虞安景況！於高速公路行駛中本即不應突（冒）然緊

急剎車，如還須遵指示靠邊停車，萬一駕駛人因慌張、或稍有不慎、或失神立即靠旁，均

將極可能造成後方來車反應不及，釀成追撞或連環車禍，此方式實置行車安全與駕駛人性

命於不顧，超速攔檢政策嚴重不當。 

二、現行國道違規取締在超速方面，已有完善之固定式照相測速桿，加以國道公路警察不定時

、不定點實施移動式三角架超速偵測，之所以採用此方式，相信亦應係為顧及國道安全前

提下，所施行之超速取締作為，不僅是考量行車及駕駛人安全，也同時包括了執法者之安

全，且直來成效良好。現有關為何又恢復如此危險的攔檢方式，讓人不解，本席以為；執

行國道路邊紅旗攔檢措施實非屬必要，又極易導致重大交通事故，建議立即取消。 

（十三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電信業者有鑑消費者之廣大需求，藉各

種行銷方式巧立名目，不擇手段唯利是圖的謀利，籲請主管機

關要求各電信業者應本乎誠信與服務原則，不得向消費者「變

相」收費，凡屬於客服性質之任何詢問或求助電話皆不應收費

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內各大電信業者賺錢術花招百出，甚至還摻雜誘導消費者不知情而付費的「變相」加價

伎倆，造成多數不察之消費者荷包失血，淪為冤大頭！ 

二、電信業者均設有客服專線電話，消費者有疑義或任何問題撥打客服專線時，總會聽到一段

錄音，大意是指「歡迎您來電客服詢問，電話撥通後前十秒免費，超過十秒每秒以 0.1 元計


